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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172章 )的執法行
動  

 (立法會CB(2)1777/09-10(01)至 (02)、CB(2)1863/ 
09-10(01)及CB(2)1882/09-10(01)至 (02)號文件 ) 
 

  甘乃威議員詢問政府當局為何沒有問責官
員出席會議答覆議員的問題。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
長解釋，這是因為所討論的事項並不涉及任何政策
事宜。甘議員對政府當局的回應表示強烈不滿，原
因是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在 2010年 5月
29日及 30日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172章 )(下
稱 "《條例》")，檢走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
合會 (下稱 "主辦者 ")於銅鑼灣時代廣場擺放的雕像
及浮雕的做法，涉及《條例》在執行上的政策轉變。 
 
2.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繼而向議員簡介

《條例》現時的執行情況，詳情載於政府當局的文
件 (CB(2)1863/09-10(01)號文件 )。  
 
3.  主席請議員注意梁家傑議員於 2010年 6月
5日就食環署根據《條例》在 2010年5月29日及 30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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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主辦者於銅鑼灣時代廣場擺放的雕像及浮雕一
事致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的函件，該函件已於會議席上

提交。  
 

(會後補註：上述函件已於 2010年 6月 21日
隨 立 法 會 CB(2)1882/09-10 號 文 件 送 交 委
員。 ) 

 
4.  甘乃威議員詢問  ⎯⎯  
 

(a) 鑒於食環署在當天早上已準備就緒，檢走
該處的雕像和浮雕，該署何時得悉這些展
品將於 2010年 5月 29日在銅鑼灣時代廣場
的公眾地方內擺放；  

 
(b) 食環署過往曾否在公眾娛樂場所從任何未

領取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下稱 "娛樂牌
照 ")的人／機構檢走及扣押展品；及  

 
(c) 政府從何處接獲消息指時代廣場的管理機

構拒絕主辦者在 2010年 5月 29日於時代廣
場的公眾地方內舉辦活動。  

 
5.  食環署署長回應如下  ⎯⎯  
 

(a) 食 環 署 從 2010 年 5 月 24 日 的 報 章 報 道 得
悉，主辦者擬於 2010年 5月 29日在時代廣場
的公眾地方內擺放雕像和浮雕；  

 
(b) 食環署得悉主辦者擬於 2010年 5月 29日在

時代廣場的公眾地方內擺放雕像和浮雕，
並不表示他們在 2010年 5月 29日於時代廣
場檢走這些展品的行動屬預先決定。在
2010年 5月 29日，食環署人員在確定主辦者
擬於時代廣場擺放雕像和浮雕後，便要求
主辦者不要從貨車上卸下有關物品，否則
他們便因未領取娛樂牌照在公眾場所擺放
展品而違反《條例》。雖然食環署人員已
多番警告他們收拾物品離開，但主辦者仍
卸下有關物品。在警告無效後，食環署人
員根據《條例》採取票控行動。由於主辦
者仍然拒絕移走展覽物品，警方隨即向主
辦者作出多次警告，要求主辦者停止干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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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及移走展覽物品。然而，主辦者並不
理會這些警告。警方隨後嘗試採取行動制
止主辦者繼續干犯法例，並檢走展覽物
品。食環署及警方以類似做法處理 5月30日
的展覽；  

 
(c) 《條例》授權食環署發出或拒絕批出臨時

／永久的娛樂牌照，以及在有理由的情況
下向無牌經營的公眾娛樂場所採取票控行
動。倘若有需要檢走及扣押違法展示的物
品，則由警方根據其法例採取執法行動；
及 

 
(d) 食環署從一些報章報道得悉，時代廣場的

管理機構基於公眾安全理由，以口頭及書
面形式拒絕主辦者於時代廣場的公眾地方
內舉辦活動的要求，原因是另有兩項商業
活動已根據《條例》從食環署取得相關牌
照，將於同一地點舉行，並會與主辦者擬
進行活動的時間撞期。時代廣場的公衆地
方內舉辦具政治性質的活動的要求，該管
理機構一向予以拒絕。  

 
6.  梁家傑議員表示，鑒於公眾廣泛關注到政

府涉嫌利用《條例》打壓政治活動，有關主要官員

而非公務員應出席會議，答覆議員的問題。梁議員

接着詢問他在 2010年 6月 5日致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的函件中提出、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尚未答覆的下

述問題  ⎯⎯  
 

(a) 食環署在處理涉及具爭議性示威物品的個
案時，其既定做法是否一如梁議員在其致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的函件中提述的一群食
環署人員所指，會與民政事務總署 (下稱 "民
政署 ")及地政總署舉行跨部門會議；   

 
(b) 政府當局最早於哪天及何時決定命令主辦

者在 2010年 5月 29日於時代廣場收拾物品
離開、政府有哪些部門參與作出決定，以
及最終由哪一位公職人員作出決定；  

 



經辦人／部門  
 

 5

(c) 在作出上文項目 (b)的決定前，當局有否徵
詢法律意見；若有，有關法律意見為何；
及  

 
(d) 為何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在 2009年於時代廣

場擺放類似的雕像悼念六四事件時，政府
當局沒有採取執法行動。  

 
7.  食環署署長回應如下  ⎯⎯  
 

(a) 食環署在處理有關未經許可在政府土地展
示海報和橫額的事宜時，會與民政署和地
政總署舉行跨部門會議。由於主辦者在時
代廣場擺放展品一事不涉及政府土地，當
局並無舉行該類會議；  

 
(b) 基於上文第 5(b)段所述的該等原因，食環署

並無舉行跨部門會議，不應被視為表示食
環署在 2010年 5月 29日於時代廣場採取的
執法行動屬預先決定；  

 
(c) 在 2010年 5月 29日及 30日於時代廣場參與

行動的 9名食環署人員主要為衞生督察。他
們 全 部 已 表 示 並 不 屬 於 梁 家 傑 議 員 在
2010年 6月 5日致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的函件
中提述的那群人員；  

 
(d) 食環署在 2009年沒有對在時代廣場擺放的

類似雕像採取執法行動，因為有關活動是
一項靜坐活動，擺放雕像並非爲了進行展
覽。根據《條例》，公眾娛樂場所是指用
作舉辦或進行在《條例》附表 1中列明的娛
樂活動的地方，而該地方是公眾可以進場
的 (不論收費與否 )。任何人如經營或使用公
眾娛樂場所均須申領牌照。有關的娛樂種
類包括下述任何一項或多於一項的展覽：
圖畫展覽、攝影展覽、書刊展覽、手稿展
覽或其他文件或事物展覽。民政事務局局
長是《條例》的發牌當局。食環署的特定
人員獲授權根據《條例》發出或取消任何
牌照，或行使其他與牌照事宜有關的職
能。因此，《條例》下有關的發牌程序均
由食環署執行。在 2009年，食環署接獲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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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宗臨時娛樂牌照申請和 30宗正式娛樂
牌照申請；及  

 
(e) 食 環 署 在 2010 年 5 月 29 日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前，曾就《條例》的適用範圍徵詢律政司
的意見。  

 
 
政府當局  

8.  梁家傑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澄清在上文 7(c)段
所作的回應。他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書面回應，述明
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的詳情，包括該法律意見為
何、該法律意見以甚麼方式及何時提供，以及提供
該法律意見的公職人員的身份。  
 
9.  關於涂謹申議員就警方是否有機會閱悉食

環署所取得的法律意見的查詢，警務處助理處長 (支
援 )(下稱 "警務處助理處長 ")回應時表示，在正常情

況下，給予指定部門的法律意見不得與其他部門分

享。  
 
10.  涂謹申議員表示，主辦者在 2010年 5月 29日
於 時 代 廣 場 擺 放 的 雕 像 和 浮 雕 顯 然 並 非 爲 了 展

覽，而是爲了表達主辦者對六四事件的立場。即使

食環署相信主辦者所說，該等物品擬作展覽，但主

辦者在 2010年 5月 30日於時代廣場擺放另一雕像的

目的是要表達其對六四事件的立場，這是有目共睹

的。因此，食環署引用《條例》命令主辦者收拾物

品離開，並不恰當。甘乃威議員及梁家傑議員贊同

其意見。涂議員繼而引述法院數年前就法輪功學員

舉行的示威活動所作的裁決以闡述其論點，即《條

例》應不適用於有關擺放政治敏感物品的情況。 

 
11.  食環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涂謹申議員提述

的個案與討論中的個案不同。在有關法輪功學員每

天靜坐示威並在現場擺放大型橫額和展板的案件

中，法院裁定不宜引用《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 )的條文檢控法輪功學員未經許可展示招貼或

海報。至於 2010年 5月 29日及 30日的行動，警方是

在阻止主辦者繼續干犯《條例》的罪行的警告未有

被理會後才採取行動，檢走時代廣場公眾地方內的

展品，並在遭到阻撓時才採取拘捕行動。食環署署

長重申，主辦者已向時代廣場的管理機構和食環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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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表明，有關雕像和浮雕將於 2010年 5月 29日至

2010年 6月 3日期間在時代廣場的展覽中擺放，而該

等展品會於上述日期後移往維多利亞公園擺放。  
 
12.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補充，《條例》訂

立的目的是要確保處所內有關樓宇、衞生、消防和

通風設備等各方面的公眾安全及秩序。根據《條

例》，在任何可容納公眾的地方舉辦的展覽 (包括圖

畫、攝影或事物的展覽 )均屬娛樂，而任何人如經營

或使用任何地方舉辦或進行公眾娛樂，必須向食環

署申領娛樂牌照。有見及此，在時代廣場的展覽中

擺放雕像和浮雕一事屬《條例》的規管範圍，與主

辦者是否擬透過該項展覽表達其政治立場無關。  
 

 
 
 
 
政府當局  

13.  李國麟議員察悉，政府當局會就 2010年 5月
29日及 30日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執行《條例》的行動
進行內部檢討，然後才就是否以破壞社會安寧或其
他罪名檢控主辦者一事徵詢法律意見。他要求政府
當局向事務委員會提供其檢討結果。李議員繼而提
出下列問題  ⎯⎯  
 

(a) 負責 2010年 5月 29日及 30日的行動的食環
署人員在時代廣場採取執法行動前，曾否
向其上司匯報此事；及  

 
(b) 警方如何檢走該等展品，該等展品是由警

方還是食環署車輛運走。  
 

14.  食環署署長回應時表示  ⎯⎯  
 

(a) 當局並無進行一如李議員所建議的內部調
查；  

 
(b) 食環署和警方事前曾評估如須採取行動把

展品從時代廣場檢走，需有何支援措施。
當局同意，倘主辦者拒絕收拾物品離開，
食環署會安排由其承辦商收拾和移走該等
展品；及  

 
(c) 地區的環境衞生總監負責指揮 5月 29日及

30日的食環署行動。採取執法行動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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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執行人員在考慮現場的情況後而作出
的。  

 
15.  警務處助理處長補充  ⎯⎯  
 

(a) 當 主 辦 者 表 示 擬 於 2010 年 5 月 29 日 至
2010年 6月 3日期間在銅鑼灣時代廣場擺放
一些展品時，警方已向主辦者表明，他們
需要向食環署申領娛樂牌照及取得時代廣
場管理機構的相關批准／同意；  

 
(b) 警方制訂應變計劃以應付任何不可預知的

事件，是正常的做法。在2010年 5月 29日及
30日採取行動前，警方曾與食環署進行數
輪討論；及  

 
(c) 正如當局較早時解釋，食環署人員多番警

告並要求主辦者收拾物品離開，但主辦者
並無理會，食環署人員於是採取票控行
動。由於主辦者仍然拒絕移走展覽物品，
警方隨即向主辦者作出多次警告，要求主
辦者停止干犯法例及移走展覽物品。然
而，主辦者並不理會這些警告。因此，警
方嘗試根據《警隊條例》 (第 232章 )第 10及
50條賦予的權力，採取行動制止主辦者繼
續干犯法例，並檢走展覽物品。當該行動
受到阻撓後，警方以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
務為由採取拘捕行動。  

 
16.  警務處助理處長回應甘議員的詢問時表

示，考慮到現場的情況，一名當時是灣仔區指揮官

的署理總警司下令檢走展品及採取拘捕行動。  
 
17.  涂謹申議員質疑警方在執法上是否貫徹一

致，因該事件給他的印象是，警方在 2010年 5月 29日
於時代廣場檢走展品的決定並非基於警方的獨立

判斷。他詢問，指該等展品在結構上不安全，對公

眾構成即時危險，究竟是警方還是食環署的意見。 

 
18.  警務處助理處長回應時表示，在 2010年 5月
29日，食環署人員負責巡查及判斷有否干犯《條例》

下罪行的情況。由於主辦者未有取得所需的娛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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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食環署人員在多番警告並要求主辦者收拾物品

離開而不獲理會後，食環署人員才採取票控行動。

鑒於主辦者拒絕收拾展品離開時代廣場，警方遂向

主辦者作出多番警告，制止其繼續干犯法例。然

而，主辦者並不理會這些警告。警方隨即採取步

驟，以移走展品，並在遭到阻撓時採取拘捕行動，

並繼而扣押及檢走展品。  
 
19.  涂謹申議員對政府當局的回應表示不滿。

他認為，警方在採取拘捕行動及檢走展品前，並無

自行作出判斷。警方依賴食環署人員評估主辦者在

在 2010年 5月 29日於時代廣場擺放的雕像和浮雕是

否擬作展覽之用，以及有關物品作展示用途是否並

不安全，做法並不恰當。他質疑政府當局的動機是

否要打壓政治活動。  
 
20.  警務處助理處長回應時重申，命令檢走展

品及採取拘捕行動的灣仔區指揮官，是一名相當資

深的警務人員。警務處助理處長向議員保證，該名

區指揮官已根據所獲提供的法律意見、有關證據及

現場的實況，作出獨立的判斷。警方為維持治安及

防止任何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或其他罪行而作出

的決定，絕對不受任何人影響。  
 
21.  主席表示，有關食環署在 2010年 5月 24日從

報章報道得悉主辦者擬於 2010年 5月 29日在時代廣

場的公眾地方內擺放雕像和浮雕一事，以及食環署

和警方其後處理事情的手法，或會令人懷疑食環署

行事是否公正，並獨立於行政長官或中央施加的不

當影響或壓力。他質疑食環署根據從報章報道獲取

的消息來計劃執法行動，是否其一貫做法。  
 
22.  食環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按照政府的慣常

做法，食環署設有專責小組，負責監察與食環署工

作有關的本地新聞。若情況需要，例如在涉及店鋪

非 法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造 成 阻 塞 及 滋 擾 的 許 多 個 案

中，食環署會根據報章報道所透露的資料，採取迅

速及恰當的執法行動。至於在時代廣場檢走展品一

事，行政長官辦公室的人員或中央政府在本地的代

表均從未與他談論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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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23.  甘乃威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與 2010年 5月
29日及 30日時代廣場行動相關的事件時序表，當中
包括食環署知悉主辦者擬於時代廣場擺放展品當日
所採取的行動。  
 

 
 
 
 
政府當局  

24.  主席、甘乃威議員及梁家傑議員察悉並深切
關注到，主辦者其後要求當局發還展品，而在主辦
者承諾遵守警方的若干規定後，警方已把展品退
還。他們詢問，警方要求主辦者簽署承諾書以確保
他們會遵守規定，是否慣常的做法。他們要求警方
向事務委員會提供該承諾書的副本。  
 
25.  警務處助理處長回應時表示，當局要求主

辦者簽署承諾書，是制止主辦者繼續干犯法例，以

及確保他們遵守《條例》的合理措施。該項聲明規

定是根據從律政司取得的法律意見而施行的。然

而，主辦者拒絕簽署承諾書。他們告知警方，該等

展品將移往維多利亞公園擺放，而他們已向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文署 ")提交申請，在2010年 6月
2日至 4日期間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集會。據主辦者

表示，他們已就高於1.7米的展品向康文署提供由認

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發出的證明，並承諾會為

該項活動 (包括該等展品 )購買公眾責任保險，以及

安排把有關展品放置於遠離人群的地方，以策安

全。  
 
26.  甘乃威議員認為，在 2010年 5月29日及 30日
於時代廣場執行《條例》的行動是非比尋常的舉

動。他質疑有否任何政府官員曾揣摩上意，並相應

地下令對主辦者採取執法行動。  
 
27.  食環署署長斷然否定有關說法，並強調，

就當前討論的行動，食環署人員在評估需否採取執

法行動時，是自行作出判斷的。食環署署長引述食

環署近期檢走政改向前走大聯盟為宣傳 6月 19日號

召的撐政府政改方案遊行而在未經許可下展示的

160支橫額的例子，表示這清楚顯示食環署在採取

執法行動時並無揣摩上意。  
 
28.  對於政府試圖利用《條例》打壓政治活動，

黃毓民議員深表關注，並指官員是 "狗官 "。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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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環署及警方在 2010年 5月 29日及 30日於銅鑼灣時

代廣場採取的行動，反映政府有意收緊香港的言論

自由。他批評警方濫用權力，尤其是對公眾集會及

遊行的參加者採取執法行動的時候。  
 
29.  食環署署長要求主席請黃毓民議員收回他

的侮辱性言論。主席表示，他無權在這情況下要求

一名議員退席。  
 
30.  警 務 處 助 理 處 長 回 應 時 提 出 下 列 各 點  
⎯⎯  
 

(a) 警方會認真處理有關警務人員濫用權力的
指控。如發現任何警務人員曾濫用權力，
會採取適當行動；  

 
(b) 在 2010年 5月 29日及 30日，警方嘗試採取行

動，制止主辦者繼續干犯法例。當該行動
受到阻撓後，警方就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
責採取拘捕行動；  

 
(c) 由於案件尚在審理中，警方會提交所有相

關資料予律政司審閱。此事定會以公平、
公開及透明的方式處理；及  

 
(d) 警方無意打壓任何活動，惟有關活動須遵

守現行法例。在時代廣場檢走展品的做法
實屬有需要，並符合法律和既定程序。  

 
31.  黃容根議員察悉，公眾安全是政府執行《條

例》時的首要考慮。他詢問當局有否客觀的尺度，

用以評估在公眾地方擺放的展品的安全程度。  
 
32.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重申，《條例》訂

立的目的是要確保處所內有關樓宇、衞生、消防和

通風設備等各方面的公眾安全及秩序。任何人如欲

經營或使用任何娛樂場所，應向食環署提出申請。

食環署在考慮每宗申請時，會適當地諮詢有關部門

的意見，以確保上文特別提到的各方面的公眾安

全。當申請人符合所有發牌規定，食環署便會發出

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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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33.  梁定傑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闡述
《條例》在藝術品展示方面的適用情況。  

 
34.  涂謹申議員仍然認為，食環署引用《條

例》，命令檢走該等擬用以表達主辦者政治立場的

展品，是不恰當的做法。他認為政府當局 (特別是食

環署 )應檢討其處理在公眾地方擺放展品方面的執

法策略。  
 
35.  主席總結討論時表示，大部分出席會議的

議員並不信服當局有需要在 2010年 5月 29日及 30日
於時代廣場檢走展品。他要求政府當局備悉議員的

意見及關注事項，並在會議後向事務委員會提供所

要求的資料。  
 
3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3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 10月 22日  


